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公費生修讀計畫(範例) 

姓名  系所  學號  

培育條件  

分發縣市  分發學年度  

一、修讀計畫 

受領公費生待遇 □     年     月~    年     月，合計    年    月 

是否具備教師證書 □ 已具教師證書，培育學校為國立嘉義大學 

□ 已具教師證書，培育學校非國立嘉義大學 

□ 未具教師證書 

二、修讀內容 

(一)修課規劃(正式課程)：請參考歷年開課時段填寫規劃內容 
修讀年度 修讀學期 學制科目/(學分)  教育學程科目/ 

(學分) 

第二專長科目/ 

(學分) 

第一年 

第一學期 
 

 

教育概論(2) 

國音及說話(2) 

遊戲治療(2) 

第二學期 
 教育哲學(2) 個人諮商(2) 

第二年 

第一學期 
 課程發展與設計(2)  

第二學期 
 探究與實作(2) 團體諮商(2) 

第三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四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二)非正式課程規劃： 

□ 英語能力檢定： 

規劃參加                                  考試，     年取得通過證書  

□ 族語能力檢定：(原住民級師資公費生) 

規劃參加                                  考試，     年取得通過證書 

□ 義務服務 

1.每學年課輔 40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一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二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三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四學年)                        /                小時 

2.每學年義務服務 32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一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二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三學年)                        /                小時 

規劃服務單位(第四學年)                        /                小時 

3.參加史懷哲服務：規劃                                       學年度 

  部落服務 8週(原住民級師資公費生)：規劃                     學年度 

4.教學知能檢定：精熟□國□數□社□自 / 基礎□國□數□社□自/不需執行 

5.教學研習 36小時 

規劃參加時數(第一學年)                        /                小時 

規劃參加時數(第二學年)                        /                小時 

規劃參加時數(第三學年)                        /                小時 

規劃參加時數(第四學年)                        /                小時 

6.教學演示：規劃                                             學年度 

 (三)系所輔導規劃： 

 

 

 

填寫人簽章：                     培育系所主任簽章： 

備註：1.本培育計畫請系所若甄選已具教師證及受領待遇不滿二年師資公費生者，須於錄取名單

成績時一併繳交。2.本計畫需提報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始正式取得師資公費生身分。 


